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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长信恒利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原名长信恒利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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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代码  51998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9 年 7 月 30 日 

最后运作日（2024 年 4 月 26 日）

基金份额总额 
16,673,479.93 份  

投资目标  

把握经济及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运行特征，充分利用产业升级

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挖掘在经济发展以及市场运行不同阶

段中优势产业内所蕴含的投资机会，重点投向受益于产业增长

和兼具优质品质的个股，力争获取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实行风险管理下的主动投资策略，即采用自上而下和自

下而上相结合的投资策略，自上而下是以战略的角度强调资产

配置和组合管理，自下而上是以战术的角度强调精选个股。 

具体而言，在资产配置和组合管理方面，利用组合管理技术和

金融工程相结合的方法，严格控制及监测组合的风险和保持组

合流动性。在股票组合方面，自上而下通过深入研究宏观经济

环境、市场环境、产业特征等因素，优选增长前景良好和增长

动力充分，具备价值增值优势的产业作为重点投资对象，并结

合自下而上的对上市公司的深入分析，投资于精选出来的个

股，为投资者获取优势产业增长所能带来的最佳投资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 指数*70%+上证国债指数*3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属于中等风险、中等收益的基金品种，

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低于

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系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09]439 号《关于核准长信恒利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募集的批复》核准募集，由基金管理人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

同于 2009 年 7 月 30 日正式生效，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 984,485,380.44 份基金份额。 

因市场环境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经与基金

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提议终止基金合同。基金管理人于2024年4月25日上

午10时00分以现场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期间审议了《关于终止长信恒利优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长信恒利优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



长信恒利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第 4 页 共 8 页   

议生效后，根据《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信恒利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24 年 4 月 26 日，自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的下一日

（2024 年 4 月 27 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

基金托管费。基金管理人不再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提出的申购、赎回等业务申请。 

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最后运作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约定正常运作。 

 

§4 财务报告 

4.1 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长信恒利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清算结束日 

2024 年 5 月 22 日 

最后运作日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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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清算损益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长信恒利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损益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 年 4 月 27 日(清算开始日)至 

2024 年 5 月 22 日(清算结束日)止期间 

一、 收入 -89,709.31 

1、利息收入（注 1） 3,402.68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注 2） 410,489.47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注 3） -504,042.74 

4、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注 4） 4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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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

下： 

5.1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情况   

5.1.1本 基 金 最 后 运 作 日 银 行 存 款 为 人 民 币3,996,650.44元 ， 其 中 活 期 存 款 人 民 币

3,993,581.71元，应计活期存款利息人民币3,068.73元；上述活期存款在清算期支付了赎回款、

管理费、托管费等费用、调整了最低结算备付金及存出保证金后,于清算结束日（2024年5月22日）

银行存款为人民币14,448,347.76元，其中活期存款人民币14,441,953.31元，应计活期存款利息

人民币6,394.45元。 

5.1.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85,725.74 元，其中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结算备付金人民币 56,099.19 元，应计结算备付金利息人民币 61.84

元；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结算备付金人民币 29,515.50 元，应计

结算备付金利息人民币 49.21 元。经过 2024 年 5 月 13 日备付金调整后,于清算结束日（2024 年 5

月 22 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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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14,997.13 元，已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清

算结束日)前支付。 

5.1.7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2,499.49 元，已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清算结

束日)前支付。 

5.1.8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17,695.95 元，其中：应付赎回费共计人民币 1.51

元，已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清算结束日)前支付；应付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2,694.44 元，已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清算结束日)前支付；预提清算审计费共计人民币 15,000.00 元，将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清算结束日)后支付。 

 

5.2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24年4月26日基金净资产  15,524,191.39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89,709.31 

减：基金净赎回转出金额 

（于2024年4月29日确认的投资者赎回转出申请） 
978,083.23 

二、2024年5月22日基金净资产  14,456,398.85 

注：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基金管理人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发布的《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关于长信恒利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将基金财产清算后

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

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清算结束日次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和

存出保证金产生的利息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在此期间产生所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清算付款日以自有资金先行

垫付上述未结息金额，供清盘分配使用，待实际资金到账后再返还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垫付

资金产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实际结息金额与垫付金额的尾差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资产处置及部分负债清偿后，本基金截至 2024 年 5 月 22 日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14,456,398.85

元。 

 

5.3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

报监管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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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备查文件 

6.1  备查文件目录  

1、长信恒利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长信恒利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书。 

 

6.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6.3 查阅方式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站：https://www.cxfund.com.cn。 

 

 

长信恒利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4 年 6 月 12 日 


